附件1
本次检验项目
一、粮食加工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粮食加工品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1.大米抽检项目包括铅（以Pb计）、镉（以Cd计）、无机砷（以As计）。
2.挂面抽检项目包括铅（以Pb计）、合成着色剂（柠檬黄、日落黄）（视具体色泽而定）。
二、肉制品
（一）抽检依据
肉制品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熏烧香肠火腿制品抽检项目包括亚硝酸盐（以亚硝酸钠计）、合成着色剂（诱惑红、胭脂红）、菌落总数（限预包装食品）、大肠菌群（限预包装食品）。
三、饼干
（一）抽检依据
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》（GB 7100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饼干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、菌落总数、大肠菌群。
四、罐头
（一）抽检依据
罐头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》（GB 7098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水果类罐头抽检项目包括苯甲酸及其钠盐（以苯甲酸计）、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、糖精钠（以糖精计）、二氧化硫残留量、商业无菌。
五、酒类
（一）抽检依据
酒类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）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（GB 2757）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。
（二）检验项目
白酒抽检项目包括酒精度（散装白酒中酒精度经检测参与项目折算，不进行结果判定）、甲醇、甜蜜素（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）、三氯蔗糖。

